         學 生 作 業 檢 查 通 知           
一、依據本校學生作業檢查辦法辦理。

二、作業檢查日期如下：

    （一）、一年級：103年4月21日（星期一）

    （二）、二年級：103年4月23日（星期三）
（三）、三年級：103年4月25日（星期五）
三、檢查科目：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。
四、各班學藝股長負責填寫及繳回「學生作業檢查記錄表」，並率同各股長依科目別，先將每本作業簿打開至書寫的最後一頁，依照座號次序排好，並於該日上午9時以前，將各科作業繳到行政暨教學大樓2樓教務處辦公室會議桌上陳列受檢。若因請公、病假未能按時繳交者，得於隔日上午第1節下課後送教務處補檢，逾期不受理。
五、請各班學藝股長於當日第7節下課前領回作業簿。

六、請各位教師於作業檢查前完成作業批改及評量成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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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學生作業檢查之獎懲，除依「學生作業檢查辦法」第陸條之規定辦理外，任課教師得填記「學生獎懲建議表」，以為辦理獎懲之依據。

八、本通知請學藝股長宣佈後，公佈於教室公佈欄。
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    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